
五邑工商總會學校校友會 

2024 年校友校董選舉章程 

 

1. 校友校董的職責 

作為學校教育的主要持份者之一，校友校董可在策略性層面就學校發展方

向、人事管理制度、財務管理機制、課程監察、學校表現評估等範疇作出貢

獻。因此須騰出時間參與校務及充分認識所管理的學校，包括：認識《教育

條例》和《教育則例》、《資助則例》、法團校董會章程及教育局發出的相關

通告；定時出席法團校董會會議，參與討論，並在會後協力推行議定的工作；

閱讀相關文件、探訪學校及參與學校活動，以便認識所管理的學校；以及出

席研討會和參加培訓課程，以了解香港教育方面的最新發展。 

 

2. 候選人資格 

2.1 候選人必須為年滿 18 歲的校友會員，惟年滿 70 歲者須能出示有效醫生    

   證明書，以證明其在健康方面適合執行校董職能。 

2.2 如出現下列情況，有關校友不能獲提名為校友校董： 

      (i)  他/她是學校的在職教員；或 

      (ii) 他/她並不符合《教育條例》第 30條所載有關校董的註冊規定。 

 

3. 投票人資格 

投票人須為年滿 18 歲的本會校友會員。 

 

4. 選舉形式 

本會每兩年於會員大會中選出票數最高者出任校友校董。選票核算需即場進

行及公佈結果。若在一星期內未有落選候選人提出書面上訴者，獲選候選人

將由本會向法團校董會提名出任校友校董。 

 

5. 校友校董人數和任期 

5.1 本會每兩年於會員大會中選出校友校董一名。 

5.2 校友校董為義務，任期兩年，最多可連任一屆。 

5.3 若校友校董在任期內離任，校友會須以同樣程序於三個月內進行補選，    

    填補有關的空缺。如校友會無法於該段期間進行補選，則法團校董會可  

    基於充分理由，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申請將填補有關空缺的時限再繼續  

    延長。 

 



 

6. 選舉程序 

6.1 於選舉之前兩個月開始接受校友會員提名或自薦為候選校友校董； 

6.2  提名期於選舉前一個月結束； 

6.3  候選人名單於選舉前十四天公佈； 

6.4  候選人之參選權須於選舉開始前先通過和議機制確認，由一位校友會員   

    和議後，方可進入投票階段； 

6.5 候選人數如為一人，候選人將自動當選； 

6.6 候選人數如超過一人，則由合資格會員以不記名及一人一票方式選出， 

    得票最高者當選校友校董； 

6.7 若因多個得票較高者票數相同，令席位不能確定，該席位須即場以抽籤 

    形式決定； 

6.8 在選舉結果公佈的一星期內如無落選候選人提出書面反對，獲選候選人 

    將由校友會向法團校董會提名出任校友校董。如有上訴，由現任及候任   

    執委會共同作最終決定。 

 

7. 注意事項 

本簡介內容未盡善之處，以香港教育局於 2023年 9月修訂之《校友校董選

舉指引》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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